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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扩大范围）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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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

现状基本情况

相关规划



三亚市天涯区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以下简称“吴春园项目”）位于三亚市天涯区中心城区，沿三亚河西路、团

结街至月明路。区域内建筑年久失修，建筑密度较大且建筑老旧，当地群众对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十分迫切。

2022年“0801”疫情防控工作中，该区域人口密度大，内部交通不便且基础设施不完善，存在疫情外溢及社区内部交

叉感染等问题，且导致社区内部静默闭环管理及集中转运阳性、密接人员等疫情防控管控工作开展难度大。为消除安全隐

患，提升三亚市风险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当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根据《三亚市城

市更新实施指导意见（试行）》（三府]2022]264号）要求进行城市更新。

《三亚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2021-2023年）行动实施方案》中提出有序推进重点片区更新改造系统：梳理

旧城、旧村、旧厂情况，明确重点实施更新改造的片区，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改造，合理布局更新改造安置用地，统筹

做好民生改善、产业导入、功能提升、形象控制、生态环保等工作。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公租

房建设，加快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努力解决我市本地居民、引进人才、基层教师和

医务人员的住房问题。推动市场化安置区建设模式，加快建设“产业融合，配套完善”的新型安置区。至2023年建成安居

型商品住房不少于1.5万套、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4000套。

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位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HX05-07-02、HX05-06-01、HX05-

06-02、HX05-07-01、HX05-07-04、HX05-07-05、HX05-07-07、HX06-02-01、HX05-06-03九个地块，用地面积为5.7公顷，

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B14）、商业住宅混合用地（BR）、零售商业用地（B11）及广场用地(G3)。此前已按程序启动

HX05-07-02、HX05-06-02、HX05-07-01、HX05-07-04、HX05-07-07、HX06-02-01、HX05-06-03七个地块规划修改，根据市

政府工作部署，拟扩大更新范围，扩大范围涉及HX05-06-01、HX05-07-05两地块。

1.1 项目背景

1、项目概况



论证范围为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扩大范围，

用地面积1.4公顷（约合21亩），即《三亚市中

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HX05-

06-01、HX05-07-05地块。论证范围东至三亚河

西路，西至解放路，南至明珠广场，北至月明

桥。

1.2  现状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论证地块

中心城区在三亚市的位置

论证地块

项目在三亚市中心城区的位置



论证涉及地块（吴春园项目）东至三亚河西

路，西至解放路，南至团结街，北至月明桥。

春园一巷等其他巷道路幅较窄，以水泥路面为

主，年久失修，路面质量差，车辆难以通行，

且内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无序停放，整体交通

连贯性较差。

1.2  现状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扩大范围新增地块
（HX05-07-05）

扩大范围新增地块
（HX05-06-01）



现状照片

多数建筑建于1990年-2000年期间，多为砖混结构，

年久失修，居住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且大部分房屋楼间

距较小，采光、通风均未达到居住舒适性需求，并且形

成多处消防死角，存在区域性火灾隐患。

1.2  现状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2019年8月批复实施）

1.3 相关规划

1、项目概况

2019年8月，《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批复实施，

本次论证涉及地块所在现行控规的地块编号为HX05-06-01、HX05-07-05。

论证范围

HX05-07-05 HX05-07-04

本次论证地块

本次论证地块



2、项目修改必要性分析

政策背景

项目建设意义

规划指标修改必要性分析



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因地制宜改造一批大型老

旧街区和城中村

2.1 政策背景

2、项目修改必要性分析

2022年3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2年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明确了

（十一）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推

进水电路气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外墙、

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有条件的加装电梯，力争改善840

万户居民基本居住条件。更多采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大城市

老旧厂区改造，培育新产业、发展新功能。因地制宜改造

一批大型老旧街区和城中村。注重修缮改造既有建筑，防

止大拆大建。



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建设精品城市的需要

三亚市河西区作为三亚市最早的聚居地，多为本地居民自建住宅区域，房屋多因建筑使用年限久，管网设施老化、建

筑质量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基础设施缺失严重、宜居条件差且地块相对独立，无法满足住宅规范标准以及现代居民生

活服务需求，房屋或多或少均出现主要承重构件损坏，房屋沉降，外墙、地坪开裂，房屋长期渗漏水；建筑消防设施、安

全疏散达不到规定标准，不符合现行抗震设防要求；老旧城区整体存在比较严重的综合安全隐患、场地低洼常年涝灾严重

或交通及配套不全等情况。

项目的建设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而且致力于城市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完善。同时也是河西片区改善城市面貌，

建设精品城市的需要。

集约节约用地，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需要

随着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可用土地的稀缺与建设用地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土地资源紧张的矛

盾严重制约这城市的发展。同时，老旧小区现状占用土地较大，利用率地下，布局不合理，这与贯彻落实集约节约用地总

之极不相符。

集约节约用地，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成为解决当前问题的有限途径。项目建设通过全局的角度进行合

理的规划土地使用，通过土地整合，实现土地的高效配置，可有效节约土地，为城市发展提供后续土地，是提高土地综合

利用，合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

2.2 项目建设意义

2、项目修改必要性分析



提高居民居住生活品质

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现状房屋老旧，服务设施不足，安全隐患较多，随时面临坍塌的风险，天涯区政府城市更新

项目的启动，通过合理布局更新改造安置用地，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建设精品城市，改造有利于集

约节约用地，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形象，是必要的。

根据概念方案，建筑高度上更好的与黎客国际酒店、汇林水苑小区等建筑相结合，形成50米-80米的有序错落，在城

市界面上形成了丰富的天际线。城市更新改造后区域内的楼栋间隔更大，采光效果更好，居住环境更为优质。

项目的建设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而且致力于城市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完善。同时也是河西片区改善城市面貌，

建设精品城市的需要。从项目实施的可操作性以及规划指标调整的必要性分析，规划的修改是必要的。

2.3 规划指标修改必要性分析

2、项目修改必要性分析



3、项目修改依据

项目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7号）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

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3)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3.1 项目依据

3、项目修改依据

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为民生项目，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因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4)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第二条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

市县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

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

展规划调整工作。对不符合上位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不满足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承载力、取消或减少公益性设施等情形不

予调整。对其他用途用地(土地类型为商品住宅用地以外的其他用途)调整规划改变为商品住宅用地的，以及商品住宅项目用地

提高容积率的，应当依法将土地收回，重新以招拍挂等方式供地。鼓励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公益性用地之间优

化调整，提升城镇公共服务功能。

（四）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

严格限制规划重大调整，对确需调整的，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形成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

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3.1 项目依据

3、项目修改依据

地块的调整为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 形，属于重

大调整，论证报告应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 编制修改方案；修

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5)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条 除因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重大项目建设或行政区划调整的以外，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调整：

(一)已经依法出让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经营性用地未满两年的;

(二)侵占城镇公园绿地建设非公共服务设施的，或者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的;

(三)违法违规侵占河道、湖面、滩地的;

(四)不符合技术标准规范，取消或减少公益性设施用地或建筑面积的; 

(五)规划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但未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

(六)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的情形。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

（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3、项目修改依据

3.1 项目依据



4、结论与建议

结论

建议



p 通过对依据、必要性分析得出结论：

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为民生项目，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

九条第三款，因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

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现状房屋老旧，服务设施不足，安全隐患较多，随

时面临坍塌的风险，天涯区政府城市更新项目的启动，通过合理布局更新改造安

置用地，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建设精品城市，改造有利于

集约节约用地，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形象，是必要的。从项目实施的可

操作性以及规划指标调整的必要性分析，规划的修改是必要的。

p 建议按调整程序推进项目发展：

 地块调整为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

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属于重大调整，论证报告应采取听证会

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

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4、结论与建议


